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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強積金微信官方帳號服務條款及細則

本滙豐強積金微信官方帳號服務條款及細則（「條款及細則」）適用於有關滙豐強積金之滙豐強積金微信官方帳號服務

的使用。

本條款及細則乃附加於及補充（但並不取代）適用於客戶或滙豐強積金服務的任何其他條款及細則。建議客戶在使用或

繼續使用滙豐強積金微信官方帳號服務前，再次仔細閱讀該等條款及細則。

客戶使用或繼續使用滙豐強積金微信官方帳號服務，即表示客戶已經同意並接受本條款及細則約束。

1. 定義與解釋

1.1  在本條款及細則中：

  「滙豐強積金微信官方帳號」指滙豐強積金以WeChat為渠道而不時根據本條件及細則提供的滙豐強積金服務；

  「客戶」指使用或要求使用滙豐強積金微信官方帳號服務的關注用戶或同意接受本條款及細則約束的滙豐強積金
客戶；

  「電子裝置」指客戶或客戶之代表用以在滙豐強積金微信官方帳號服務下接收或發送來自或至滙豐強積金之任何
通訊的裝置（包括流動電話及電腦）；

  「電子訊息」指在滙豐強積金微信官方帳號服務之訊息提示服務項下任何由滙豐強積金向客戶傳送與滙豐強積金
之滙豐強積金微信官方帳號服務有關的訊息；

  「關注」指就WeChat服務與官方帳號聯系；

  「訊息提示服務」指在滙豐強積金微信官方帳號服務項下由滙豐強積金提供的訊息提示服務；

  「查詢服務」指在滙豐強積金微信官方帳號服務項下由滙豐強積金提供的查詢服務；

  「虛擬助理」指由滙豐強積金提供的全自動化服務，透過滙豐強積金微信官方帳號解答有關強積金的查詢

  「官方帳號」指滙豐強積金就滙豐強積金微信官方帳號服務在WeChat維持的官方帳號；

  「服務提供者」指任何提供WeChat服務的商業實體；

1.2  除非有相反的說明，否則：

 (a)  本條款及細則中凡提及表示單數的詞語包括眾數，反之亦然，表示任何性別的詞語包括所有性別；及

 (b)  本條款及細則中凡提及「包括」的條文指包括但不限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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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滙豐強積金微信官方帳號服務

2.1  滙豐強積金有權不時決定所提供的滙豐強積金微信官方帳號服務之範圍及特點（包括滙豐強積金提供服務的交易
類型、範圍、時間及頻率）。滙豐強積金可隨時取消、撤銷、暫停、修訂、增加或縮減滙豐強積金微信官方帳號服

務，毋須給予任何通知或理由。

2.2  瀏覽及使用滙豐強積金微信官方帳號須受WeChat不時訂定的所有適用條款和政策規限。該等條款和政策為客戶
與WeChat訂立的協議。滙豐強積金對WeChat並無控制權。就WeChat的任何行為或遺漏（包括WeChat如何收集、
儲存、使用、轉移或處理客戶的個人資料、傳送的訊息或內容，以及WeChat對客戶相關設備的取用及/或使用等），
滙豐強積金概不負責。

訊息提示服務

2.3  滙豐強積金可向客戶提供提示訊息服務。按該服務，客戶可不時接收到由滙豐強積金發出的電子訊息。

2.4  滙豐強積金透過滙豐強積金微信官方帳號服務向客戶的指定滙豐強積金微信官方帳號帳戶發出的任何電子訊息，
於滙豐強積金發出該電子訊息時，即視為已送交予客戶。

2.5  客戶確認任何電子訊息中的任何資料只供客戶參考之用，對滙豐強積金並無約束力，而客戶或任何其他人士不
可依賴該等資料或以其作為有關事件的不可推翻之證據。

2.6  除非滙豐強積金另行同意或提供，滙豐強積金所發出予客戶的任何電子訊息皆是單向的，而客戶及其代表不應
回覆該等電子訊息。如客戶收到任何試圖向客戶索取任何回覆或任何帳戶或保安資料（例如密碼）的電子訊息，

客戶應立即通知滙豐強積金。

2.7  客戶確認所有電子訊息均以滙豐強積金不時按絕對酌情權決定提供的語言顯示。

2.8  除非滙豐強積金另行同意或提供，滙豐強積金只向客戶發送任何電子訊息一次。客戶應定期查看有關WeChat帳
號有否收到該等電子訊息。

查詢服務

2.9  客戶確認滙豐強積金在查詢服務項下提供的任何資料只供客戶參考之用，對滙豐強積金並無約束力，而客戶或
任何其他人士不可依賴該等資料或以其作為有關事件的不可推翻之證據。

2.10  虛擬助理是全自動化服務，對一般查詢所提供的資料僅供參考。客戶不應向虛擬助理提供個人資料。所提供的資
料並不構成任何產品或服務的要約，亦無意提供專業投資或其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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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安事項

3.1  客戶同意滙豐強積金微信官方帳號服務只提供予客戶單獨及獨有地使用，而客戶不可容許任何未經許可的人士
取得或使用滙豐強積金微信官方帳號服務。

3.2  客戶有責任採取適當措施，滙豐強積金微信官方帳號服務，並採取適當安全措施以防止未經許可的人士使用該
服務或將該服務用於未經許可的用途。

3.3  客戶須負責電子裝置及有關滙豐強積金微信官方帳號之保安，並須採取一切合理的預防措施以防止任何未經許
可的人士取得 或使用滙豐強積金微信官方帳號服務。

3.4  客戶須確保電子裝置未被擅自修改（如：刷機、改機、越獄等）。

4.  其他確認、保證及承諾

4.1  客戶須在滙豐強積金要求時簽署、提供或執行滙豐強積金認為在向客戶提供滙豐強積金微信官方帳號服務方面
屬必需或適當的有關文件、資料及行動。

4.2  客戶確認服務提供者及任何支援滙豐強積金微信官方帳號服務的第三方並非滙豐強積金的代理，亦非滙豐強積
金的代表。滙豐強積金與該等服務提供者及第三方並無任何合夥或合營關係。

4.3  客戶確認並同意服務提供者或任何支援滙豐強積金微信官方帳號服務的第三方可能會取得任何透過滙豐強積金
微信官方帳號服務傳送的資料。

4.4  客戶確認並同意自行負責任何服務提供者或任何支援滙豐強積金微信官方帳號服務的第三方所施加的條款及細
則，並受其約束。滙豐強積金毋須就客戶或其代表違反該等條款及細則負責。

4.5  客戶確認電子裝置必須已被適當地裝上由滙豐強積金同意之WeChat應用程式及已關注官方帳號，並有適當的網
上連線，才可能接收或發送任何透過滙豐強積金微信官方帳號服務傳送的資料。

5.  費用

5.1  滙豐強積金保留不時透過向客戶發出通知，修訂與滙豐強積金提供之滙豐強積金微信官方帳號服務有關的任何
現有收費結構及╱或增加收費之權利。

5.2  客戶須承擔服務提供者或任何第三方就滙豐強積金微信官方帳號服務而收取與有關微信官方帳號或電子裝置（包
括數據使用）有關的任何費用、收費或支出。

6.  法律責任限制

6.1  如滙豐強積金可證明已將電子訊息發送予服務提供者，則對於客戶由於沒有準確地收到電子訊息或沒有收到電
子訊息所遭受的損失，滙豐強積金概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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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如客戶或其代表沒有遵守本條款及細則中任何條文的規定，滙豐強積金概不就在本條款及細則項下任何未經授
權的機密資料之洩露負責。

6.3  滙豐強積金概不就以下事項所導致或有關的後果向客戶或任何其他人士承擔任何責任或義務（除非該等事項是由
於滙豐強積金的嚴重疏忽或故意失責單獨及直接所致）：

 (a)  因任何理由而在提供滙豐強積金微信官方帳號服務時出現的任何干擾、中斷、延誤、損失、毀壞或其他故
障；

 (b)  與滙豐強積金微信官方帳號服務有關的任何機械故障、電力故障、失靈或裝置問題；或

 (c)  服務提供者或任何第三方造成的而與滙豐強積金微信官方帳號服務有關的任何損失。

6.4  在無損上文第6.3條下，滙豐強積金毋須就任何訊息沒有被傳送或被延遲傳送予客戶，或訊息有任何錯誤或失誤，
承擔任何責任或義務。特別是對於滙豐強積金無法合理控制的情況所產生的後果，包括但不限於電子裝置由於

任何原因失靈而無法接收資料、任何WeChat服務的暫停或終止、設備或裝置的任何通訊中斷、機械故障、路徑
故障、功能故障、失靈、中斷或不準確，滙豐強積金均不承擔任何責任或義務。為免生疑問，滙豐強積金概不承

擔任何因服務供者的行為或不作為所引起的任何責任。

6.5  滙豐強積金概不對客戶因客戶使用滙豐強積金微信官方帳號服務而導致客戶的資料、軟件、電子裝置、電訊設備
或其他設備有任何損失或損壞負責，除非該等損失或損壞乃由於滙豐強積金的嚴重疏忽或故意失責單獨及直接

所致。

6.6  客戶承諾就因滙豐強積金同意向客戶提供滙豐強積金微信官方帳號服務而可能導致，或滙豐強積金可能蒙受或
招致的一切法律行動、申索、要求、責任、損失、損害賠償、法律費用及支出（不論任何性質），作出彌償。

6.7  客戶須負責核實任何經由滙豐強積金微信官方帳號服務所接收的資料。滙豐強積金概不對客戶或任何其他人士
因依賴任何該等資料負責（不論是侵權行為責任、合約責任或其他方面）。

7.  修訂條款

  一旦透過在滙豐強積金處所張貼告示或滙豐強積金給予客戶的帳戶結單或滙豐強積金決定的其他方式向客戶發
出事先通知，本條款及細則可按滙豐強積金的獨有酌情權不時被修訂。

8.  轉讓

  滙豐強積金可隨時向任何人士轉讓或轉移滙豐強積金在本條款及細則項下的任何或全部權利及義務，毋須經客
戶同意。除非經滙豐強積金事先書面同意，否則客戶不得向任何人士轉讓或轉移客戶在本條款及細則項下的任

何權利及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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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可分割性及不一致性

9.1  如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在任何司法管轄區是或成為不合法、無效或不可強制執行，其將不影響：

 (a)  本條款及細則任何其他條文在該司法管轄區的有效性或可強制執行性；或

 (b)  本條款及細則的該條文或任何其他條文在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有效性或可強制執行性。

9.2  如本條款及細則與其他適用條款及細則有任何抵觸，本條款及細則將（就客戶使用滙豐強積金微信官方帳號服務
而言）凌駕該等其他條款及細則，惟僅限於出現抵觸的範圍內。

10.  第三者權利

  除滙豐強積金及客戶外，並無其他人士有權按《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強制執行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或享
有本條款及細則內任何條文的利益。

11.  管限法律及司法管轄權

  本條款及細則受香港法律管限並按香港法律解釋。各方同意接受香港法院的非專屬管轄權。

12.  中文版本

  本條款及細則的中文版本僅供參考之用。若本條款及細則的英文版本和中文版本之間有任何抵觸，應以英文版
本為準（除非本條款及細則另行規定） 。

由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刊發

Issued by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